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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2735        证券简称：德源药业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23 

 

江苏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书面审核意见 

 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管理办法》”）、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

（试行）》等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《江苏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有关规定，江苏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公司”）监事会在全面了解和审核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（以下

简称“本次发行”）的相关文件（修订稿）后，发表书面审核意见如下： 

1、本次发行的发行预案的修订稿及发行募集说明书（草案）符合《公司法》、

《证券法》、《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符合公司的实

际情况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

形。 

2、根据公司编制《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可行性论证分析报

告（修订稿）》、《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

（修订稿）》，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，符合国

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，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

效益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。 

3、公司编制的《未来三年（2022 年-2024 年）股东分红回报规划（修订稿）》

符合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有利于进一步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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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分红行为，推动公司建立科学、持续、稳定、透明的分红决策机制，完善现

金分红的信息披露及监督机制，保证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，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全

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4、公司本次发行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，评估假设前提合理，评估方

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一致，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论合理，评估定价公允。 

公司本次发行的相关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发行方

案可行，决策程序合规，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全体股东利益

的情形。公司本次发行股票方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，并取得中国证监会

予以注册决定后方可实施。 

我们已对本次发行的全套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同意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

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监事会 

2022 年 1 月 27 日


